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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印发《省人社厅包容审慎监管执法“四张清

单”》的通知 

  为深入贯彻落实《关于整顿规范执法司法行为、优化营商环境的意见》精

神，按照《关于全面推行包容审慎监管执法“四张清单”制度的工作方案》要

求，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处罚法》（2021 年 1 月 22日修订），制定了

《吉林省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厅包容审慎监管执法“四张清单”》，现印发给

你们，请抓好贯彻落实。 

  如有与行政处罚自由裁量权标准不一致的，以此清单为准。本清单自印发

之日起实施。 

   

   

  吉林省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厅包容审慎监管执法
“四张清单” 

  为进一步规范行政处罚、行政强制行为，推进依法行政，加快法治政府建

设，持续优化营商环境，依据《行政处罚法》《关于整顿规范执法司法行为、

优化营商环境的意见》和《关于全面推行包容审慎监管执法“四张清单”制度

的工作方案》，结合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工作实际，制定本“四张清单”内

容。 

  一、不予处罚事项清单 

  以下为不予处罚清单，不仅适用于首次。违法行为轻微并及时改正，没有

造成危害后果的，只要能够主动配合调查和接受教育，并按要求在规定时限完

成整改，即不予处罚。 

  （一）社会保险类 

  1、缴费单位未按照规定办理社会保险登记、变更登记或者注销登记，或者

未按照规定申报应缴纳的社会保险费数额的。 



  2、未按时足额缴纳社会保险费的。 

  3、未按月将缴纳社会保险费的明细情况告知职工本人，或者未按规定每年

向本单位职工公布本单位全年社会保险费缴纳情况，接受职工监督的。 

  4、未按规定从缴费个人工资中代扣代缴社会保险费的。 

  （二）人力资源服务类 

  5、经营性人力资源服务机构开展人力资源供求信息的收集和发布、就业和

创业指导、人力资源管理咨询、人力资源测评、人力资源培训、承接人力资源

服务外包等人力资源服务业务的，自开展业务之日起 15 日内未向人力资源社会

保障行政部门备案的。 

  6、经营性人力资源服务机构设立分支机构，自工商登记办理完毕之日起

15日内未向分支机构所在地人力资源社会保障行政部门书面报告的。 

  7、经营性人力资源服务机构变更名称、住所、法定代表人或者终止经营活

动的，自工商变更登记或者注销登记办理完毕 15 日内，未按规定向人力资源和

社保保障行政部门提交书面报告的。 

  8、经营性人力资源服务机构未按规定在服务场所明示营业执照、服务项

目、收费标准、监督机关和监督电话的。 

  9、用人单位自主招用人员，未依法与劳动者订立劳动合同，或者未按照国

家有关规定办理社会保险等相关手续的。 

  10、在其他地区办理的人力资源服务许可，未按规定在本地办理备案，开
展业务但情节轻微的。 

  (三)劳动关系类 

  11、与劳动者建立劳动关系不依法订立劳动合同，未损害劳动者利益，与

劳动者达成和解的。 

  12、提供的劳动合同文本未载明《劳动合同法》规定的劳动合同必备条款

或者用人单位未将劳动合同文本交付劳动者，未对劳动者造成损害，不需要承

担赔偿责任的。 

  13、解除劳动合同未依法给予劳动者经济补偿，在规定时限完成整改的。 

  14、违反劳动合同法有关建立职工名册规定的。 

  15、直接涉及劳动者切身利益的规章制度违反法律、法规规定，未对劳动

者造成损害，不需要承担赔偿责任的。 



  16、违反规定与劳动者约定试用期，未对劳动者本人造成实际影响，取得

劳动者本人谅解的。 

  17、不安排职工休年休假又不依照规定给予年休假工资报酬的。 

  18、违反有关劳务派遣规定，未对被派遣者造成损害，没有连带赔偿责
任，取得被派遣者谅解的。 

  19、其他违反劳动保障法律、法规或者规章延长劳动者工作时间，情节轻

微，劳动者本人没有异议的。 

  （四）职业技能培训类 

  20、从事职业技能培训民办学校的招生简章和广告，未报审批机关备案

的。 

  二、从轻处罚事项清单 

  以下为从轻处罚事项清单，仅适用于首次违法违规行为。下列因非主观故

意且情节轻微的首次违法违规行为，在未造成较大社会影响或危害后果，用人

单位主动配合调查和接受教育，并在规定时限完成整改的前提下，对用人单位

免予处罚。 

  （一）人力资源服务类 

  1、人力资源服务机构未依法开展人力资源服务业务，或者采取其他不正当

手段牟取利益，情节轻微的。 

  2、经营性人力资源服务机构接受用人单位委托提供人力资源服务外包的，

擅自改变用人单位与个人的劳动关系，侵害个人合法权益，情节轻微的。 

  3、人力资源服务机构在业务活动中收集用人单位和个人信息，未按规定采

取保密措施导致泄露，情节轻微的。 

  4、用人单位发布或者向人力资源服务机构提供的单位基本情况、招聘人

数、招聘条件、工作内容、工作地点、基本劳动报酬等招聘信息不真实，情节

轻微的。 

  5、人力资源服务机构未按规定举办现场招聘会的。 

  6、人力资源服务机构未按规定加强内部制度建设，健全财务管理制度，建

立服务台账，如实记录服务对象、服务过程、服务结果等信息，或服务台帐保

存低于 2年的。 

  7、公共人力资源服务机构举办经营性的职业中介机构，从事经营性职业中

介活动，向劳动者收取费用，情节轻微的。 



  8、职业中介机构未在服务场所明示职业中介许可证、监督电话的。 

  9、职业中介机构未建立服务台账，或虽建立服务台帐但未记录服务对象、

服务过程、服务结果和收费情况的。 

  10、职业中介机构在职业中介服务不成功后未向劳动者退还所收取的中介
服务费，情节轻微的。 

  （二）劳动关系类 

  11、未及时为劳动者办理就业登记手续的。 

  12、未按规定进行用工信息备案的。 

  13、克扣或者无故拖欠劳动者工资报酬，情节轻微的。 

  14、支付劳动者的工资低于当地最低工资标准，情节轻微的。 

  15、违反规定，在国家法律、行政法规和国务院卫生行政部门规定禁止乙

肝病原携带者从事的工作岗位以外招用人员时，将乙肝病毒血清学指标作为体

检标准，未对当事人造成损害，并取得当事人谅解的。 

  16、未遵守工作时间规定，单人每月加班时间不超过 48 小时，涉及人数相

对较少，劳动者本人没有提出异议的。 

  （三）职业技能培训类 

  17、职业技能培训机构或者职业技能考核鉴定机构违反国家有关职业技能

培训或者职业技能考核鉴定规定，情节轻微的。 

  18、从事职业技能培训的民办学校发布虚假招生简章或者招生广告、擅自

增加收取费用的项目、提高收取费用的标准，情节轻微的。 

  19、从事职业技能培训的民办学校擅自分立、合并民办学校，或者擅自改

变民办学校名称、层次、类别和举办者，情节轻微的。 

  20、从事职业技能培训的民办学校管理混乱，影响教育教学，情节轻微

的。 

  （四）其他类 

  21、违反劳动保障监察法律法规情节轻微的行为，对个人处罚低于 2000

元，对企业处罚数额低于 1万元的。 

  22、其他违反劳动保障监察法律法规行为，规定中明确“可以”处罚，拟
处罚数额低于 1 万元的。 



  23、主动消除或者减轻违法行为危害后果，或者配合行政机关查处违法行

为有立功表现的。 

  三、减轻处罚事项清单 

  对于非主观故意的违法行为,依法必须进行处罚的,在企业主动配合调查,并
能在处罚后按规定时限达到整改要求的,要适当裁量,适用最低的处罚标准，即

减轻处罚事项清单。 

  四、免予行政强制事项清单 

  1.根据《劳动保障监察条例》第二十条之规定，“违反劳动法律法规和规

章行为在 2 年内未被劳动保障行政部门发现的社会保险缴纳行为，不再查
处。” 

  2.根据《关于劳动保障监察案件撤销立案事项的通知》（劳社厅发

[2005]12 号）第三条，“被调查用人单位没有财产进行分配，又没有相关义务
承受人的”，不再查处。 

  上述清单事项将根据相关法律法规和规章做动态调整，并及时对外发布。 

   


